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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

案，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2017年3月17日，公司对上述《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上网公告，同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林海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二次问询

函》（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有关问题需要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

披露，现本公司、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马集团”）、江苏

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海集团”）对《二次问询函》答复如

下： 

一、 关于重组相关费用及上市公司利益保护 

公司年报披露，2016年发生咨询费、审计费3,308,630.37元，2015年发生

咨询费、审计费1,051,504.50元，大幅高于公司以前年度的咨询费、审计费。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5年、2016年增加的咨询费、审计费是否系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是，请说明由于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出于自身

业务发展原因终止重组，是否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对投资者和中小股东

利益保护是否考虑充分；（2）福马集团、林海集团对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发生

的相关费用是否有相应的补偿措施。 

（1）2015年、2016年增加的咨询费、审计费是否系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

生的相关费用，如是，请说明由于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出于自身业务发展原因

终止重组，是否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害，对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是否

考虑充分； 

公司【回复】 

公司2015年、2016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的咨询费、审计费、律师费、

评估费费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支付时点 
会计处 

理方式 

损益影响

期间 

财务顾问费 

200,000.00 2015.7.24 管理费用 2015年 

300,000.00 2016.11.11 其他应收款 
预计 

2017年 

审计费 
480,000.00 2016.10.25 管理费用 2016年 

550,000.00 2017.1.11 管理费用 2016年 

律师费 
300,000.00 2016.08.12 管理费用 2016年 

200,000.00 2015.12.28 管理费用 2016年 

评估费 

200,000.00 2016.07.12 管理费用 2016年 

200,000.00 2016.08.16 管理费用 2016年 

350,000.00 2016.08.24 管理费用 2016年 

300,000.00 2016.12.29 管理费用 2016年 

250,000.00 已计提、未支付 管理费用 2016年 

公司 2015、2016 年实际已支付与重组相关的支出 308万元，具体包括：2015

年支付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顾问费 20 万元；2016年支付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顾问费 30 万元（对方发票尚未收到，未结转损益）、支付北京天元律

师事务所重组相关律师费 50 万元、支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相关评

估费 105 万元、支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重组相关审计费 103万元。 



 

尚有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5万评估费用待支付。 

以上费用福马集团、林海集团承诺在2017年年底前，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

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的所有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各分

担50%。 

由于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已经考虑到对上市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的以

上费用进行全额补偿，本公司认为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未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损

害，对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进行了较充分考虑。 

（2）福马集团、林海集团对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发生的相关费用是否有相

应的补偿措施。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收到福马集团《关于重组相关费用补偿的承

诺》。福马集团、林海集团承诺在 2017年年底前，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发生的所有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各分担 50%。 

二、关于涉密项目信息传递及披露 

公司在一次问询回复中称，公司在接到福马集团通知函之前不了解“LH001”

项目及决策进程的相关信息。福马集团在一次问询回复中称，在2017年2月20日

收到《关于“LH001”项目立项的请示》前，未收到林海集团相关报告。但经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福马集团、林海集团、林海股份之间董事、

监事、高管存在互相兼职的现象。其中，林海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孙峰任

林海股份副董事长，林海集团董事王三太任林海股份董事、总经理，林海集团

董事张少飞任林海股份董事、福马集团董事会秘书、企业管理部部长，林海集

团董事彭心田任林海股份董事、福马集团监事，林海集团监事杨健任林海股份

职工监事，林海集团监事韩保进任林海股份监事。 

请公司、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补充披露林海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其

他与该项目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林海股份及福马集团的任职情况。 



 

请林海集团补充披露：（1）在就该项目进行研究与论证的具体内部决策程

序及参与人员，以及项目洽谈、协议签订时涉及的具体人员；（2）未能及时将

可能导致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事项告知公司和福马集团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原因。 

请公司和福马集团中同时在林海集团担任董事、监事、高管和其他与该项

目有关职务的工作人员说明，是否已在该项目筹划时及时告知公司和福马集团，

如未能及时告知，请说明原因。 

（一）请公司、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补充披露林海集团的董事、监事、高

管和其他与该项目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林海股份及福马集团的任职情况 

公司、福马集团及林海集团【回复】 

序号 姓名 
林海集团 

任职 

福马集团 

的任职 

林海股份

任职 

是否项目

组成员 

1 孙  峰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副董事长 否 

2 彭心田 董事  副总经理 董事  否 

3 张少飞 董事  
董秘、企业管理
部部长 

董事  否 

4 周光军 董事、党委书记  无 无 否 

5 王三太 董事  无 
董事、总经
理 

否 

6 袁  伟 
职工董事、总经理

助理  
无 无 否 

7 卢中华 
监事长、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 

无 无 否 

8 韩保进 监事  财务总监 监事 否 

9 杨  健 监事 无 职工监事  否 

10 陈文龙 副总经理 无 无 否 

11 黄文军 副总经理 无 无 是 

12 高  峰 总工程师 无 无 否 

13 孙朋山 首席专家 无 无 是 

14 谈  平 副总经济师 无 无 是 

15 李  崧 技术部部长 无 无 是 

注：2017年 3月 1日起由孙峰兼任林海集团公司总经理 



 

（二）请林海集团补充披露： 

（1）在就该项目进行研究与论证的具体内部决策程序及参与人员，以及项

目洽谈、协议签订时涉及的具体人员；  

林海集团【回复】 

2016 年 10月下旬，因 LH001项目可能为涉密项目，我司就该项目成立项目

组，并委托项目组全权处理该项目的调研、论证及洽谈工作。 

项目组成员如下： 

黄文军，林海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项目组组长； 

孙朋山，林海集团公司首席专家，项目组成员； 

谈平，林海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项目组成员； 

李崧，林海集团公司某事业部技术部部长，项目组成员。 

项目组为独立运行团队，且项目组成员没有在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和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2017 年 1月 12 日，项目组组长黄文军代表公司与某涉密单位签订了相关项

目战略合作协议； 

2 月 18 日，某研究机构形成了相关的可行性报告草案并出具相关项目策划

书； 

2 月 20 日，项目组完成了相关的调研论证和洽谈工作，向林海集团公司高

管联席会进行报告，高管联席会同意予以立项。同日，林海集团公司行文向中国

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请求予以立项。 

（2）未能及时将可能导致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事项告知公司和福马集团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 

林海集团【回复】 



 

林海集团于2016年10月24日召开专题会，全权委托项目组负责“LH001”项

目的调研、论证工作，会议同时委派林海集团总经理助理袁伟向林海股份董事、

总经理王三太及董秘袁瑞明通报此事。     

（三）请公司和福马集团中同时在林海集团担任董事、监事、高管和其他

与该项目有关职务的工作人员说明，是否已在该项目筹划时及时告知公司和福

马集团，如未能及时告知，请说明原因。 

孙峰：由于项目可能为涉密项目，且实施该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按照

林海集团管理层分工负责的规定，由项目组负责项目的调研、洽谈、论证，未参

与该项目筹划。在项目组成立时，就某涉密单位寻求与林海集团合作的事宜，委

派林海集团总经理助理袁伟向林海股份相关人员通报。在2017年2月20日因公出

国而委托林海集团党委书记周光军召开林海集团高管联席会审议并通过《关于

“LH001”项目立项的请示》后立即上报福马集团。 

彭心田、张少飞、韩保进：作为林海集团的董事及监事，但未参与对该项目

的筹划。 

王三太：林海集团总经理助理袁伟，在项目组成立时，就某涉密单位寻求与

林海集团合作和成立项目组的事宜，与本人进行了沟通，由于董秘出差在外，本

人认为该项目尚未立项，没有签订协议，可能涉密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上

市公司影响还未显现，披露理由不充分，且事后未向上市公司其他人员通报，造

成了上市公司未及时披露，对此本人表示歉意。 

杨健：作为林海集团的监事，但未参与对该项目的筹划。 

特此公告。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24日 


